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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农业厅、湖南省林业厅

关于未参保国有农业企事业场所和农户型国有林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

问题的通知 

 
(湘劳社政字〔２００７〕１５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有关厅委：  

  为适应我省农林系统改革和发展的需要，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农林系统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经省

人民政府同意，现就我省符合规定的未参保国有农业企事业场所和林业系统中的农户型国有林场参加

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起，单位自愿并经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经当地政府

批准同意，未参保国有农业企事业场所和农户型国有林场及其正式职工和退休人员按《湖南省国有农

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湘政办发〔２００３〕４４号）规定的农业职工参保办法、按

属地管理原则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范围。  

  纳入本办法参保范围的国有农业企事业场所指：经县级以上党委、政府及其授权的相关行政部门

批准成立的；由农业部门管理的或当地政府（含农办）直接管理的；进行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或企业

法人登记的；在当地财政部门开设了财政户头的；有用于农牧渔业生产的土地、林地、牧草地、养殖

水面和畜禽栏舍等基地和设施的；以从事农牧渔业生产、科研、试验、示范、技术推广和农作物以及

畜禽良种繁育推广任务为主的（即应当有成立批文、有单位资质、有财政户头、有生产基地、有生产

项目）未参保国有农业企事业场所（不包括从事农业事业管理、服务、教学、培训和农资、配肥、生

物制剂、兽药、渔药、渔需物资等农业投入品生产、销售，以及农产品销售的，不直接从事农牧渔业

生产的其他农业事业单位，如公司、中心、学校、站、办、厂等）。  

  国有农业企事业场所和农户型国有林场正式职工是指国有农业企事业场所和农户型国有林场中有

符合规定的招工录用审批手续、有健全的劳动和工资关系、有完整的职工档案、并在本单位按规定履

行了义务的职工。  

  二、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起，单位和职工执行全省统一的国有农垦企业农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规定，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国家和省规定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单位缴费比例为单位缴费基数的１２％，个人缴费比例为个人缴费基数的８％，个人账户规模为

本人缴费基数的８％。职工个人缴费基数统一按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４０％核定，单位

缴费基数为本单位应参保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之和（核定的单位基数不得低于应参保职工个人缴费基数

之和）。无论参保职工缴费基数多少，农场税费改革转移支付中对责任田承担的养老保险单位缴费的

补助，必须作为单位缴费全额缴入养老保险基金。  

  单位因改制、注销、解体等导致原单位已不存在的，或名存实亡的，参保人员本人自愿，可由本

人按本办法规定的缴费基数、２０％的缴费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账户规模仍按现行规定的８％

记账。  

  三、对各市州统账结合制度实施时起至２００７年９月３０日期间的养老保险费，职工本人自

愿，可按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４０％（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９月３０日为全省

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４０％）为缴费基数缴纳个人账户规模部分的养老保险费（１９９６年

１月１日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为个人缴费基数的１６％，１９９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５年１



２月３１日为个人缴费基数的１１％，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９月３０日为个人缴费基数

的８％）。缴费后按规定补记个人账户，计算缴费年限，退休时计发相应的待遇。未补缴养老保险费

的年限不计算缴费年限。  

  四、１９８６年９月３０日前参加工作的正式职工，其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按国家政策规

定可计算为连续工龄的时间视同缴费年限；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日后参加工作的正式职工，其１９９

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前的工作时间，单位和个人已按规定参加养老保险并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年

限计算为视同缴费年限，未缴纳的年限不再补缴，也不计算为视同缴费年限。  

  五、参保单位中２００７年９月３０日前已退休人员，各地劳动保障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

审核认定其退休条件（达到规定退休年龄，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退休的，连续工龄（视同缴

费年限）应满１０年；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以后退休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应满１５年），

按以下办法核定其月基本养老金标准：  

  １、基本养老金=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２年底前退休的为退休当年）月档案工资×１．３５＋１９

８３年１２月３１日前连续工龄（之前退休的工龄计算到退休当月）×４．５元＋１９８４年１月１

日至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３１日连续工龄（之前退休的工龄计算到退休当月）×３．５元  

  连续工龄１５年（含）以上，按以上公式核定后的基本养老金低于１２０元的补足到１２０元；

连续工龄１０至１５年，按以上公式核定后的基本养老金低于１０５元的补足到１０５元。  

  ２、湘政办发〔２００３〕４４号文件实施后至２００７年９月３０日前按规定给国有农垦企业

从事农业生产退休人员调整增加的基本养老金。  

  参保前单位按规定发给退休人员的月退休金标准高于按以上办法核定的月基本养老金标准的部

分，不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项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予支付。是否发放由各单位根据效益情况自

行确定。  

  参保前已发生的退休人员费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参保单位不结算，不补发。其他涉及养老保

险的遗留问题由原单位负责。  

  六、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以后达到规定退休年龄，且按规定履行了缴费义务，缴费年限（含视

同缴费年限）累计满１５年的，从其被批准退休的下月起，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其计发的基本养老

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再计发视同缴费年限养老金。  

  １、基础养老金=参保人员退休时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４０％×缴费年限×１％  

  ２、个人账户养老金=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本人退休年龄相对应的计发月数  

  ３、视同缴费年限养老金=参保人员退休时全省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４０％×１．３％×

视同缴费年限  

  从参保之月起５年内实行基本养老金计发过渡期。在过渡期内退休的人员，按以上计发办法计算

的基本养老金低于按湘政办发〔２００３〕４４号文件规定（以下简称原办法）的计发待遇标准的，

差额部分予以补齐；高于原办法待遇标准的，差额部分按一定比例逐年增加计发。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９月３０日退休的，按差额部分的２０％计发；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０９

年９月３０日退休的，按差额部分的４０％计发；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０日退

休的，按差额部分的６０％计发；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１年９月３０日退休的，按差额部

分的７５％计发；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９月３０日退休的，按差额部分的９０％计

发。第６年后退休的不再予以限制，同时取消新办法与原办法对比计算的做法。  

  过渡期内按原办法计算基本养老金时，计算基础养老金、视同缴费年限养老金的全省职工月平均

工资封定在２００５年。  

  对缴费年限累计不满１５年的，不享受基本养老金，其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支付给本人，缴费年

限每满一年再发给一个月的按本办法参保职工全省上年度月平均缴费工资，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再按

其视同缴费年限每满一年发给一个月按本办法参保职工全省上年度月平均缴费工资标准的养老生活补

助金，一次付清，并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参保职工本人自愿，达到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年限满１

０年不满１５年的，也可继续缴费至缴费年限满１５年止，按规定计发基本养老金。  

  七、参保职工的退休年龄，按省农业厅、省劳动人事厅湘农业〔１９８７〕场第２７９号文件规

定执行。即男年满６０周岁、女年满５５周岁退休。  

  八、参保后，单位所有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调整均按我省国有农垦企业从事农业生产职工的基

本养老金调整办法和标准执行。  

  九、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１日起，参保单位离休人员（含符合原劳动人事部劳人险〔１９８３〕

３号文件规定的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老工人），其基本养老金计发和调整按湘办发〔１９９

７〕２号文件执行，所需费用从统筹基金中支付。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十、参保人员死亡丧葬补助费的发放，按省劳动保障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厅《关于调整国有农

垦企业退休人员死亡丧葬补助费标准的通知》（湘劳社政字〔２００５〕２８号）规定执行。  

  十一、凡单位自愿按本办法纳入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单位要统一组织、整体参保，要及时到当

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登记，为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按时足额缴纳养老保险费。

截止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３１日，未办理参保手续的，今后不再按本办法办理参保。  

  十二、各地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基金征缴力度，做到应收尽收。农场税费改革补助资金和原来

用于发放退休人员生活费的资金要优先用于单位缴纳养老保险费。  

  十三、本办法实施前原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单位暂维持原参保办法不变。国家对事业单位体制

改革实施后，再根据单位性质调整已参保单位的参保办法。  

  十四、各级政府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入，确保参保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并实行社会化发放。  

湖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湖 南 省 农 业 厅  

湖 南 省 林 业 厅  

二○○七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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